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关于进一步完善援疆资金
管理机制的工作意见

2010年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关于加强援疆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新财预[2010]61号）、2016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援疆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新财预[2016]21号），对援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进行了规范要求。为进一步完善援疆资金管理机制，强化援疆资金监管，确保援疆资金安全，提高援疆资金使用效益，现制定以下工作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援疆资金管理的重要意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新疆、情系新疆各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必须长期坚持”。中央对新形势下对口援疆工作的总体要求、基本思路和重点任务已经明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了安排部署，要求全区上下以求真务实的作风、真抓实干的精神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扎实有效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援疆资金的管理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的实施效果。各地州市财政、发展改革、审计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视察新疆时的重要讲话和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第六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充分认识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意义，将对口援疆工作与促进本地区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与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紧密结合起来，注重对援疆资金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财务制度，把援疆资金的管理落到实处，切实发挥援疆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援疆工作迈上新台阶。
二、全面实施援疆资金绩效管理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各级财政、发展改革、审计部门要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开展对口援疆资金绩效管理，提高援疆资金管理水平和援疆政策实施效果，为自治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各地州市政府要提高对援疆资金绩效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建立援疆资金绩效评估机制、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开展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各地州市要会同援疆指挥部共同研究提出援疆资金绩效管理的具体举措，并制定绩效管理办法，抄报自治区财政厅、发展改革、审计厅备案。
三、建立和完善各级财政、发展改革、审计部门与受援地援疆指挥部和自治区对口部门密切联系的工作机制
自治区党委要求，受援地（州、市）、县（市、区）要切实负起具体落实责任，积极与对口支援单位沟通情况 、对接项目，与自治区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制定具体措施、形成实施方案、建立工作台账，推动援疆项目资金落实到位、发挥效益。各级财政、发展改革、审计部门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建立和完善与援助省市受援地援疆指挥部和自治区对口部门密切联系的工作机制。单位要明确内部负责援疆工作的领导、责任科室、联系人，承担援疆工作的日常联系。定期召开对接联系工作会议，互相通报工作计划、工作推进情况、重大工作事项等。各级财政部门要与发展改革、审计等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和协调配合，加强援疆资金监管工作。同时，要与授援地援疆指挥部共同监督检查援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督促整改，并将整改落实情况分别报送自治区财政厅、发展改革委、审计厅。
四、进一步严格援疆资金管理工作机制
自治区党委强调，要严格资金项目管理，完善援疆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加强资金项目监管和绩效考核评价，加援疆资金项目落实的监察力度，切实把援疆资金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确保资金安全、项目安全、干部安全。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履职尽责，继续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财政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援疆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新财预[2010]61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援疆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新财预[2016]21号）要求，继续积极参与配合开展好援疆资金管理的相关具体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要以援疆资金安全运行为核心，配合受援地援疆指挥部，按照预算管理、国库管理、专户管理等规章制度，把好资金审核支付关，确保援疆资金专款专用，避免出现挤占、挪用、截留等问题。开设援疆资金专户的，财政部门要与援疆指挥部对专户共同监督管理；未开设专户的，必须在当地财政国库帐户中对援疆资金进行单独核算。
五、建立援疆资金预算安排和使用情况定期报送制度
各级财政、发展改革、审计部门要及时了解和掌握援疆资金的年度预算安排、援疆资金实际到位、援疆资金支出、援疆资金审计存在的问题、整改落实等具体情况；了解和掌握援建项目的规划、工程进展情况。自2018年10月起，建立援疆资金预算安排和使用情况定期报送制度。各地州市财政局会同发展改革委、审计局于每季度末将本地区上季度援疆资金的预算安排和使用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整改落实等情况报送自治区财政厅、发展改革委、审计厅，每年末报送全年总体情况。
六、加大援疆资金审计工作
各级审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审计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口援疆审计工作的意见》（审投发[2018]29号），通过健全和完善对援疆资金的审计监督机制，明确工作职责，完善各项制度，加强协调配合，形成与财政等其他部门信息畅通、资源共享的工作格局。要切实保障审计部门开展援疆资金审计的工作经费。各级财政、发展改革部门要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审计部门对援疆资金的审计监督工作，及时提供有关材料、凭证等，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要与相关部门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和措施，并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整改。
七、完善本地区援疆资金管理制度
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发展改革、审计部门要根据本工作意见，结合本地区援疆资金管理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本地区援疆资金管理的制度办法，并报自治区财政厅、发展改革委、审计厅备案。
八、严肃执纪追责
各地要充分运用审计和绩效评价结果，及时发现援疆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或整改，确保援疆资金合理使用，提高援疆资金的使用效益。对有关工作人员存在违规分配或使用援疆资金，干部欺上瞒下，侵占、挪用、截留援疆资金，以及在援疆资金管理中存在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